北京建筑大学科研周转房管理费减免申请表
	团队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所属二级单位
	

	用房信息

	校区
	
	楼宇
	
	房间号
	

	协议面积
	㎡
	协议期
	
	管理费总计
	元

	申请减免事项（相关佐证材料以附件形式后附）

	减免条件
	申请理由

	1.使用期内，团队成员以学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主持获国家级科技奖励或省部级政府科研成果奖励一等奖1项，或牵头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优青/杰青/创新群体/仪器研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重大项目。
	如：2024年9月，牵头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项

	2.使用期内，团队成员牵头获省部级重点类项目1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交叉融合重点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青年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重大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等）。
	

	3.使用期内，理工和建筑类团队到校竞争性科研经费总数不低于500万元/年，且人均到校竞争性科研经费不低于80万元/年；其他类团队到校竞争性科研经费总数不低于300万元/年，且人均到校竞争性科研经费不低于50万元/年。
	

	4.使用期内，团队成员以学校作为主编单位或以个人作为第一完成人主持制定国际/国家标准1部，或行业标准2部，或团体/地方标准4部。
	

	5.使用期内，团队成员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Nature或Science或Cell正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
	

	6.使用期内，团队成员以学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主持获得省部级政府科研成果奖励二等奖1项或国家认定的社会力量科技奖励一等奖或特等奖1项。
	

	7.校学术委员会认定的其他同等级别成果。
	

	累计申请减免比例
	%

	团队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学术委员会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院（部、处）
领导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审核意见
	

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意见
	

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分管科研工作
校领导意见
	
	分管资产工作
校领导意见
	


说明：
1. 在科研周转房使用期内，科研团队若满足第1项条件，可申请全部减免管理费；满足第2项条件，可申请减免50%；若满足第3-6项条件中的1项，可申请减免25%；第2-6项条件每满足一项即减免对应的管理费比例，同一条件满足多次时，减免比例累计计算；可申请减免管理费的最高比例为100%，即全部减免。使用期内申报了重点科研项目、成果奖励、标准规范或投稿了高水平学术论文，在使用期结束后才获得批复或刊发的，可参照以上减免规定申请减免管理费。
2. 科研周转房管理费减免申请适用于使用不超过40平方米的科研周转房。
3. 科研周转房管理费分期缴纳的，减免返还数额不超过已交管理费。
4. [bookmark: _GoBack]减免返还的管理费，返还至缴费项目号，不接受指定其他渠道返还。极特殊情况无法返还至原缴费项目号的，经分学术委员会、院（部、处）领导、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财务处、分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后，特殊办理。
